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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鑒於今年腸病毒疫情即將進入流行期，請貴校加強腸病毒

衛教及防治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3月15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5003097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因應腸病毒疫情即將進入流行期，請貴校依據衛生福利

部疾病管制署（以下簡稱疾管署）制訂之腸病毒防治教材

（疾管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/傳染病介紹/第三類傳染病/

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/防疫措施），落實學幼童健康管理，

以及家長(特別是5歲以下幼兒照顧者)之衛教，降低病毒

傳播及重症群聚疫情發生的機會。

三、為降低校園腸病毒傳染風險，請務必依據「桃園市腸病毒

防疫措施」落實腸病毒通報及停課機制，違者將依傳染病

防治法第70條第3款規定，處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

下罰鍰；必要時，並得限期令其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按

次處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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